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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规〔2023〕002-县政办 002

宁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宁政办发〔2022〕95号

宁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宁陕县耕地保护工作激励实施细则》

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
《宁陕县耕地保护工作激励实施细则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宁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年 12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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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陕县耕地保护工作激励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，落实中央耕

地保护“党政同责、一票否决、终身追究”的要求，依据《陕西

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耕地保护激励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

(陕政办发〔2022〕4号)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耕地保护激励，是指依据县对各镇人民

政府耕地保护目标责任考核结果，对耕地保护工作成效突出的

镇、行政村以及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给予资金奖励。

第三条 县级耕地保护激励资金由县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，

予以保障。

第四条 耕地保护激励由县自然资源部门、县财政部门共同

组织实施。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牵头对全县耕地保护工作进行单

项考核评价，于每年 10月底前依据考核评价结果提出县级耕地

保护激励资金预算安排建议，按要求编制年度项目绩效目标，并

做好跟踪问效工作；县财政部门对县自然资源部门申报的预算安

排建议进行审核后，列入县级财政年度预算，经批准后执行。

第五条 县自然资源部门根据对各镇政府耕地保护考核评

价结果确定县级激励名单。县级耕地保护激励结果在县人民政府

门户网站进行公示。

第六条 县级耕地保护考核评价的主要内容：

（一）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目标任务完成情

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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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耕地占补平衡、耕地进出平衡完成情况；

（三）协助县级实施补充耕地、土地整治项目情况，落实补

充耕地及土地整治项目后期管护情况；

（四）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情况；

（五）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、“非农化”责任落实情况，治

理耕地撂荒情况；

（六）维护辖区土地管理秩序，配合上级开展耕地保护及协

助查处辖区土地违法问题情况。

第七条 取消激励资格的情形。

（一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镇村，取消激励资格。

1.耕地保有量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、土地整治任务、耕

地占补平衡、耕地进出平衡以及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等主要指标

有一项未按规定完成的；

2.因占用基本农田违法被自然资源部门立案查处的；

3.土地违法典型案件被自然资源部门或督察机构挂牌督办

的；

4.被自然资源部门确定为执法监察重点监控区的；

5.经查实年度内有重大土地违法违规事实的；

6.耕地撂荒超过辖区耕地总面积 10%的，或者对上级实施的

土地整治、补充耕地项目后期未落实管护责任有撂荒现象的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取消激励资格。

1.耕地保护不力，有弃荒撂荒等行为未整改的；

2.存在土地违法，未整改到位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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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涉及土地等问题引发大规模聚集上访、群体性事件的；

4.存在其他不适合耕地保护激励条件的。

第八条 根据考核评价情况，每年奖励 3个镇人民政府、5

个村民委员会、5个其他集体经济组织。对镇政府各一次性补助

办公经费 10万元，对村委会和其它集体经济组织各一次性补助

工作经费 5万元。

第九条 县级耕地保护激励资金主要用于耕地保护方面的工

程投入和工作经费支出，禁止用于单位和个人发放工资津补贴或

奖金等支出。

第十条 县自然资源和财政部门应对激励资金管理和使用情

况加强监督与检查，于每年 8月底前，对上一年度耕地保护激励

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效评价，并将绩效评价结果按有关规定进行

公开，确保专款专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

第十一条 各镇应加强对耕地保护激励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强

化对激励资金分配使用的监督管理。对骗取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

虚列资金及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

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 2022年 12月 30日印发，自 2023年 2

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8年 1月 31日止。

宁陕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12月 30日印发


